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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重点

任务
	具体任务
	工作措施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1
	精准认定低收入人口
	合理确定范围，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困难成员纳入低收入人口保障范围。
	民政部门按照我市相关规定审核确认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2
	
	
	农业农村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认定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市农业农村局，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3
	
	优化认定程序，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综合评估机制，加强各类低收入人口审核认定工作衔接。
	积极探索“一次申请、分类审核认定”的惠民便民举措，在征得申请人同意后，针对困难群众提出的申请，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对照各类低收入人口认定条件逐类进行审核。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4
	全面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建设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低收入人口数据共享、预警监测、需求推送、综合监管等功能。
	做好与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市级数据交换平台的对接，加强与相关部门低收入人口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或者数据共享，为相关部门开展救助帮扶提供信息查询、需求推送等服务支持。
	市民政局、   市数据局
	2025年6月底

	5
	
	
	动态更新救助帮扶信息并及时反馈至市民政局，形成“一户一条救助链”。
	市民政局、   市直社会救助相关部门
	长期  推进

	6
	全面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完善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做到低收入人口信息分层管理、定期更新、动态调整，确保信息完整准确、真实可靠。
	将被认定的低收入人口相关信息全量纳入数据库，同时将不符合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申请对象，退出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不满两年的对象，以及相关部门掌握的其他困难人员信息纳入低收入人口数据库。
	市民政局
	2025年6月底

	7
	
	
	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通过申请人自主申报、入户走访、数据比对等方式，采集低收入人口相关数据信息。
	市民政局
	长期  推进

	8
	
	强化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充分发挥“大数据比对+铁脚板摸排”作用，加强线上线下协同，及时、主动发现困难群众。
	运用大数据赋能社会救助“政策找人”，推进线上数据比对，将低收入人口数据与教育、司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房产、农业农村、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医保、工会、残联以及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掌握的相关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动态掌握变化并进行及时预警提示。
	市民政局、市数据局、市教育局、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房产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退役军人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医保局、市总工会、市残联、市法院、市检察院
	长期  推进

	9
	
	
	加强线下走访核查，各地区组织动员村（社区）网格员、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党员干部等基层力量开展走访排查，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告知相关救助政策，按规定及时启动救助程序。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10
	全面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分类处置预警信息，及时核查处置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预警信息。
	对社会救助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按规定落实或推送信息至相关部门处理；发现可能符合救助条件但未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的，告知其救助政策和申办渠道，并根据实际分类推送至相关部门处理；困难情形复杂的通过“一事一议”方式集体研究处理；发现可能不再符合救助条件的，认真核查有关情况并对符合终止条件的，及时终止救助。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11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夯实基本生活救助，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
	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低收入人口，给予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12
	
	
	完善基本生活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合理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13
	
	完善专项社会救助，做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受灾人员救助。
	对符合因病致贫条件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按照《沈阳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办法》中因病致贫重病患者医疗救助标准执行。
	市医保局
	2025年4月底

	14
	
	
	对低收入人口发生符合疾病应急救助条件的费用，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按规定支付。
	市卫生健康委
	长期

推进

	15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完善专项社会救助，做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受灾人员救助。
	学前教育阶段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按规定提供入园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定发放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定免除学（杂）费、发放国家助学金；高等教育阶段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定发放国家助学金、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助学贷款等。
	市教育局
	长期

推进

	16
	
	
	对符合城市住房保障条件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通过配租廉租房或发放租赁补贴方式给予住房救助。
	市房产局
	长期

推进

	17
	
	
	对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低保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农村易返贫致贫户、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等农村危房改造对象，按照规定的分级分类标准发放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市房产局
	长期

推进

	18
	
	
	对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通过组织参加职业培训、推荐企业吸纳、帮助灵活就业、扶持自主创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式，促进其尽快就业。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长期

推进

	19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完善专项社会救助，做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受灾人员救助。
	对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长期  推进

	20
	
	
	在灾害应急救助期间，对需紧急转移安置或紧急生活救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受灾人员，按照自然灾害救助政策给予相应救助。对当年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受灾人员，在冬春期间按规定给予冬春生活困难救助。
	市应急管理局
	长期  推进

	21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加强急难社会救助
	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取消户籍地、居住地申请限制，在急难发生地及时给予临时救助。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22
	
	
	全面落实镇（街）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情况紧急可实行“小金额先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情况。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23
	
	
	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强化各地党委、政府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各职能部门在救助、街面巡查和转介处置、身份查询、行业监管等方面的责任。积极为走失人员、务工不着人员、家庭暴力受害人等离家在外的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救助。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24
	
	
	发挥县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作用，“一事一议”解决好困难群众急难问题。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25
	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
	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
	全面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试点工作，统筹编制政府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的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26
	
	
	重点针对低收入人口中的失能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重大疾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探访关爱、照护服务、心理疏导、链接资源等社会救助服务。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27
	
	做好其他救助帮扶
	对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根据相关政策给予取暖补贴、基本殡葬费用减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低收入人口依法提供法律援助、司法救助。
	市民政局、市房产局、市司法局、市残联、市委政法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
	2025年6月底

	28
	
	
	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帮助发展庭院种养、手工、休闲旅游等增收项目；通过就业奖励、交通补助，实施“雨露计划+”和乡村工匠培育工程等方式做好就业服务，增加务工收入；通过以工代赈、帮扶车间、乡村公益岗位安置弱（半）劳力“家门口就业”。
	市农业农村局，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29
	
	鼓励开展慈善帮扶
	鼓励慈善组织设立社区慈善基金，推动慈善资源下沉基层，快速解决低收入人口“小急难”问题；支持企业在慈善组织设立专项基金、冠名基金、慈善信托等，提升对特定低收入人口慈善帮扶的持续性。
	市民政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
	长期  推进

	30
	
	
	依托市民政局“大救助”信息平台发布慈善项目，设立365天、24小时均有人接听的捐赠热线，发布微信小程序，提供“随手捐”的便捷捐赠方式。
	市民政局
	2025年6月底




